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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環保篇 

法規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3 月 14 日 

農漁字第 1021340476 號 

修正「漁船運搬養殖活魚管理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漁船運搬養殖活魚管理辦法」部分條文 

主任委員 陳保基 

漁船運搬養殖活魚管理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活魚運搬船限運搬與該船漁業人簽訂共同合作運搬同意書之養殖漁民自行生產，

且為活體型態之養殖活魚。 
   前項養殖活魚，其種類包括魚、蝦、貝類。 
第 十二 條  活魚運搬船漁業人及漁業從業人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僱用大陸船員。 
二、運搬非活體型態之魚貨。 
三、運搬未簽訂共同合作運搬同意書養殖漁民之養殖活魚。 
四、運搬與放養申報或查報資料不符之養殖活魚。 
五、運搬非由養殖漁民自行生產之養殖活魚。 
六、於未經核准之港口或海上箱網養殖地點裝、卸養殖活魚。 
七、收取費用經營運送業務。 
八、變更船身養殖活魚運搬船之標識。 
九、於活魚運搬船作業許可期間，從事特定漁業。 

第 十五 條  活魚運搬船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本法第六十五條第七款規

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廢止其作業許可： 
一、違反第十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一條規定。 
三、違反第十二條第二款至第四款或第七款規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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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六 條  活魚運搬船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依本法第十條規定處分，並

得廢止其作業許可： 
一、違反第四條第四項規定。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五款、第六款、第八款或第九款規定之一。 

第 十七 條  活魚運搬船漁業人或漁業從業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廢止其作業許可： 
一、 從事走私或偷渡，經主管機關依本法撤銷，或收回漁業證照、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三個月以上。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良繁殖場令  
中華民國 102 年 3 月 14 日 

種生字第 1020140027 號 

訂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良繁殖場受託辦理基因轉殖植物及植物病原檢測收費標準」。 
附「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良繁殖場受託辦理基因轉殖植物及植物病原檢測收費標準」 

場  長 楊佐琦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良繁殖場受託辦理基因轉殖植物及植物病原檢測收費標準 

第 一 條  本標準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檢測基因轉殖植物之收費基準如下： 

一、以聚合酶連鎖反應法（PCR）定性檢測者，每樣品新臺幣一千元。 
二、 以即時聚合酶連鎖反應法（Real-time PCR）定量檢測者，每樣品新臺幣一千

二百元。 
   採用前項以外之其他檢測方法者，依聚合酶連鎖反應法定性檢測之收費基準收

費。 
   前二項檢測收費，不包含取樣費用；每樣品以檢測三個轉殖品項為限，超過者視

為另一樣品。 
第 三 條  檢測植物病原之收費基準如下： 

一、 以反轉錄聚合酶連鎖反應法（RT-PCR）檢測者，每樣品、每病原新臺幣一千

五百元。 
二、以聚合酶連鎖反應法（PCR）檢測者，每樣品、每病原新臺幣一千元。 
三、以酵素連結免疫吸附法（ELISA）檢測者，每樣品、每病原新臺幣五十元。 

   採用前項以外之其他檢測方法者，依聚合酶連鎖反應法之收費基準收費。 
   前二項檢測收費，不包含取樣費用。 




